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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市场主体库（以下简称“省市

场主体库”），以 16 市市场主体数据和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

门数据为基础，按照“一次注册，全省共享，动态更新，不

可篡改”的原则，建设全省统一共享的市场主体库，为各市

提供市场主体资质、信用、业绩等相关信息共享服务。省市

场主体库包含市场主体基本信息、资质信息、人员信息、业

绩信息、奖惩信息、履约及变更信息、其他信息等。经市场

主体确认后，所有信息上传至区块链存证，并实时同步至 16

市，数据不可篡改、不可抵赖。 

一、信息归集 

（一）主体登记 

市场主体（含自然人）首次进入安徽参与公共资源交易

活动，需在各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办理数字证书后，凭数字

证书登录省市场主体库，填写市场主体有关信息。市场主体

信息主要包括：基本信息、法人信息、人员信息、业绩信息、

奖惩信息、资质信息、履约及变更信息、其他信息等。市场

主体注册时需签订并上传《诚信承诺书》，并对填写信息的

真实性负责。 

市场主体应提前维护相关信息，避免因各种偶发问题影

响正常交易活动。 

市场主体不得将数字证书转借他人使用，因丢失或转借

他人导致的一切后果，由市场主体自行承担。 

（二）信息变更 

市场主体信息发生变更时，应使用办理的数字证书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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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场主体库变更相应信息。 

市场主体应及时维护和更新相关信息，未及时更新导致

的一切后果，由市场主体自行承担。 

（三）数据归集 

市场主体将项目合同及验收报告扫描件上传至省市场

主体库后，在各市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产生的对应成交信

息，自动转为市场主体的业绩信息，且不可修改。其他业绩

信息自行录入。 

各行业主管部门共享至省市场主体库的市场主体相关

信息不可修改。 

省市场主体库归集的项目履约及变更信息不可修改。 

（四）信息公开 

按照信息公开相关规定要求，除涉密信息及个人隐私等

不宜公开的信息外，市场主体信息在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

管网进行公开。一经发现市场主体信息失实或虚假的，将在

省市场主体库中作相应记录。 

（五）问题咨询 

市场主体遇到与数字证书有关问题时，应及时联系对应

数字证书厂商进行处理。 

市场主体应用市场主体库相关信息遇到的业务等问题，

应及时联系交易所在地交易中心进行处理。 

市场主体遇到数据不能正常录入、保存、提交问题时，

应及时联系省市场主体库维护人员进行处理。 

二、主体信息应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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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市场主体库为主数据库，在 16 个市分别建立副本数

据库。市场主体信息实时从主数据库分发至 16 个市副本数

据库。各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涉及市场主体信息应用的，由

副本数据库提供支撑。 

市场主体制作电子投标文件时，通过副本数据库获取市

场主体相关信息，获取不到时，可以通过交易系统上传提交

市场主体相关信息。 

各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的电子交易系统可在相应环节

访问副本数据库，查询市场主体信息。 

省市场主体库为行业监管部门等提供相关数据共享。 

三、上链存证 

市场主体信息新增、变更、作废等相关数据均上省市场

主体库区块链存证。 

市场主体可查询本机构的主体信息存证情况。 

行业监管部门等可查验市场主体信息变动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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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操作手册 

1 用户登录 

市场主体在各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办理数字证书后，通

过 CA 锁或手机扫码，登录省市场主体库。 

自然人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认证或数字证书，登录省市

场主体库。 

 

已在各市注册的市场主体可通过原数字证书登录省市

场主体库完善相关信息。 

使用 CA 锁或手机扫码登录省市场主体库后，系统默认

自动关联主体信息。 

2 主体信息登记 

市场主体登录省市场主体库后，点击左侧功能菜单栏

“主体信息登记”，打开主体信息登记页面。点击页面右上

角【变更】按钮，录入市场主体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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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主体（法人）信息包括基本信息、人员信息、资质

信息、业绩信息、奖惩信息、履约及变更信息、其他信息等，

其中基本信息必须填写，其他信息等可根据需要进行添加。

数据填写完成后点击【确认提交】，主体信息正式入库。 

市场主体（自然人）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、证件信息、

开户行信息等，数据填写完成后点击【确认提交】，信息正

式入库。 

 

2.1 基本信息 

市场主体基本信息主要包括主体法人相关信息、工商税

务相关信息、开户行相关信息、注册所在地、所属行业、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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册资本等。基本信息中，以星号标识的数据项为必填，未标

识的数据项选填。 

 

2.2 资质信息 

资质信息分为市场主体自主添加信息与系统归集信息。

其中，系统归集信息为省市场主体库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归

集信息，市场主体不可修改、作废、删除。市场主体自主添

加信息可作废，但不可修改与删除。 

 

2.3 人员信息 

人员信息包括人员基本信息、业绩信息与资格信息。添

加人员信息时应先添加人员基本信息，然后添加对应的业绩

信息与资格信息。当添加的人员在其他市场主体中存在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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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将不能添加成功，市场主体应联系交易所在地交易中心

工作人员处理。 

 

2.4 业绩信息 

业绩信息分为市场主体自主添加信息与系统归集信息。

其中，系统归集信息为省市场主体库从各市公共资源电子交

易系统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汇集信息，市场主体不可修改、

作废、删除。市场主体自主添加信息可作废，但不可修改与

删除。 

 

2.5 奖惩信息 

奖惩信息分为违法违规信息、处罚信息、奖励信息、黑

名单信息与撤销黑名单信息。其中，奖励信息市场主体可自

主添加，其他信息由系统汇聚，市场主体不可修改与删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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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履约及变更信息 

履约及变更信息由各市、省有关单位相关电子系统汇聚，

市场主体不可添加、修改、删除。 

 

2.7 其他信息 

其他信息包括各类证书信息、财务信息、其他信息等。

市场主体可根据需要自主添加。 

 

市场主体应用市场主体库相关信息遇到的业务等问题，

应及时联系交易所在地交易中心进行处理。 

市场主体遇到数据不能正常录入、保存、提交问题时，

应及时联系省市场主体库维护人员进行处理。 

3 主体信息变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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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操作与市场主体登记录入信息相同。 

 

4 关联数字证书 

市场主体根据实际需要，在各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自行

办理数字证书。使用数字证书登录省市场主体库后，可对每

个数字证书权限进行管理。 

市场主体遇到与数字证书有关问题时，应及时联系对应

数字证书厂商进行处理。 

4.1 管理员设置 

未设置管理员数字证书的用户，所有数字证书都默认为

管理员。 

设置管理员后，其他数字证书按照分配权限进行相应操

作。也可设置多个管理员。 

4.2 权限管理 

点击【权限管理】对数字证书进行权限分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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